
1 
 

证券代码：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2015-027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业绩承诺目标未达成以及所采取的后续解决方案的

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23 日召

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收购河南恒昌贵金属有限公司 60%股权暨对其进行增资的议案》，该项收购事项的主

要内容为：公司以自有资金现金方式收购河南恒昌贵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昌公司”）

股东方洛阳德茂康石化有限公司、河南九福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所持恒昌公司 60%

股权。同时，公司以现金方式与恒昌公司原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向恒昌公司增资。公司该次

对恒昌公司的股权收购以及增资事项实施完成后，恒昌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人民币万元） 比例(%)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2,940.00 60.00 

洛阳德茂康石化有限公司 1,430.80 29.20 

河南九福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29.20 10.80 

合计 4,900.00 100 

前述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交易不构成

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予以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年3月2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收购河南恒

昌贵金属有限公司60%股权暨对其进行增资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21]）。 

根据上述工作部署，河南恒昌贵金属有限公司于2014年4月2日在温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

理完成了股权变更及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已对其相关资产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方式完成接收并开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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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恒昌公司原股东方承诺事项以及相关说明  

1、恒昌公司原股东方承诺事项： 

恒昌公司原股东方洛阳德茂康石化有限公司、河南九福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股

权收购协议签署时分别向公司承诺并保证恒昌公司2014至2016年度实现以下税后净利润指

标： 

（1）截至2014年12月31日，恒昌公司税后净利润不低于3,500万元； 

（2）截至2015年12月31日，恒昌公司税后净利润不低于4,500万元； 

（3）截至2016年12月31日，恒昌公司税后净利润不低于5,400万元。 

注：税后净利润是指恒昌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制度计提各项成本、费用及企业所得税后的

利润。税后净利润金额以经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结果为准。 

如恒昌公司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中任一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低于盈利保证指标，

则除公司以外的股权转让方及其实际控制人应当以现金和（或）股份方式给予公司补偿。 

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承诺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2014

年、2015 年、2016 年各年度的承诺利润总和×整体估值×60%－已补偿金额。 

股权转让方共同按照的相应比例在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以

现金方式分别向公司支付补偿款。 

如股权转让方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履行现金补偿义务，则股权转让方应当分别将相应比例

的恒昌公司股份过户给甲方作为补偿。股份补偿比例=（当期应补偿金额÷恒昌公司当期经

审计净资产值）×100%。 

2、恒昌公司原股东方承诺事项未达成的相关说明：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河南恒昌 2014 年实现销售收入

358,172,465.57 元，净利润为-20,799,378.85 元，未实现其承诺的 2014 年度净利润指标。

恒昌公司原股东未实现 2014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恒昌公司贵金属

回收类业务经营受国际贵金属价格下滑、下游需求整体较上年疲弱及相关回收、拆解补贴政

策未达预期之影响，加之恒昌公司并购时点在 2014 年 4 月，2014 年度经营业绩一定程度上

受扩产建设电子废弃物回收拆解及家电回收拆解生产线的时间进度影响。 

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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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恒昌公司2014年度业绩情况以及业绩承诺未实现的情况，公司与恒昌公司原股东

及管理层进行了坦诚沟通，公司本着保护全部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原则，与恒昌公司

原股东方对业绩承诺未实现、利润补偿以及业务发展等问题，积极协商后续补偿事宜，2015

年2月，各方在平等自愿、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就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事宜签署了《协议书》

（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补充协议》

已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补

充协议》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三、公司就恒昌公司业绩承诺未达成签署相关补充协议的具体说明 

1、根据公司与恒昌公司股东方签署的补充协议，协议签署对方基本情况如下： 

（1）交易对方一：洛阳德茂康石化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394000009817 

住所：洛阳市洛龙区滨河南路53号双溪布洛8幢1-402号 

注册资金：2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李蔚平 

经营范围：沥青、石油焦的销售 

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李蔚平先生，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交易对方二：河南九福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410100000071882 

住所：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东16号2号楼21层2106号 

注册资金：16,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荣轩 

经营范围：生物技术研发与转让；农业种植；酒店管理等 

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张荣轩先生，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恒昌公司及其股东与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

存在关联关系。 

2、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受国际贵金属价格下滑、下游需求整体较上年疲弱及相关回收、拆解补贴政策未达预期

之影响，恒昌公司在2014年的运营以扩产建设、夯实基础为主，故未能完成《股权转让协议》

中约定的洛阳德茂康石化有限公司和河南九福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公司承诺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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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目标公司应实现的业绩目标。为此，各方就《股权转让协议》、《盈利补偿协议》中的有

关条款调整事宜达成一致： 

（1）洛阳德茂康石化有限公司和河南九福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按照三方签订

的《股权转让协议》和《盈利补偿协议》之约定，对本公司承担盈利补偿责任，同意一次性

向本公司支付2014年、2015年及2016年业绩承诺补偿款共计人民币26,000,000元,并将其持

有的恒昌公司30%股权作为补偿，无偿过户给本公司。股权补偿完成后，恒昌公司股权结构

为：本公司持有90%股权，洛阳德茂康石化有限公司持有8%股权，河南九福来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2%股权。 

（2）上述人民币26,000,000元款项从本公司应付洛阳德茂康石化有限公司和河南九福

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三、四期股权转让款中扣除。 

（3）洛阳德茂康石化有限公司和河南九福来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时承诺：自《补

充协议》生效之日起10日内，签署并向本公司提交办理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相关文件，并配

合本公司完成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及修改公司章程。 

（4）三方确认，自《补充协议》生效之日起，《股权转让协议》和《盈利补偿协议》

中关于2015年及以后年度盈利保证及补偿条款终止执行。 

四、 本次签署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将由以公司为主的管理团队负责恒昌公司的日常运营管理，增强公司

对恒昌公司的整体控制力，将会一定程度上提升恒昌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加速扩大在再生

资源以及家电拆解业务市场的布局，有助于加快实现本公司在该区域的战略目标。 

五、 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五年三月十六日 




